
臺中市東區區公所會計憑證調閱、調借、領回須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5年8月26日訂定 

壹、本須知依據會計法、審計法、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暨普通公

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訂定之。 

貳、所稱會計憑證係指依會計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記帳憑證及原始

憑證二項。 

參、本所會計憑證調閱、調借、領回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一、本所各單位 

㈠承辦單位調閱其單位相關業務會計憑證時，須填寫調閱申請單

(如附件一)，經單位主管批示後，簽會會計室核章，陳機關首

長(或授權代理人)核准後，至會計憑證管理處所調閱之。 

  會計憑證之調閱，以與承辦單位業務有關為限，並應以該份傳

票為單位。 

㈡因業務需要，如有調閱非承辦或主管業務案件之需要時，應由

承辦或主管該業務案件之單位，填寫調閱申請單，經單位主管

批示後，簽會會計室核章，陳機關首長(或授權代理人)核准後，

至會計憑證管理處所調閱之。 

㈢申請調借會計憑證，須檢附公文或專簽，由業務承辦單位填寫

調借申請單，並載明調借歸還日期，經單位主管批示後，簽會

會計室核章，陳機關首長(或授權代理人)核准後，向會計室辦

理調借，調借之會計憑證不得攜出所外，並應負會計憑證保管



責任。 

㈣申請領回會計憑證，須檢附公文或專簽，由業務承辦單位填寫

領回申請單，並載明領回後會計憑證保管之單位，經單位主管

批示後，簽會會計室核章，陳機關首長(或授權代理人)核准後，

向會計室辦理領回。 

二、其他單位機關、個人、法人或團體 

㈠所外機關調閱會計憑證，應備函提出請求，由對口業務單位載

明來函依據、調閱目的，經單位主管批示後，簽會會計室核章，

陳機關首長(或授權代理人)核准後，至會計憑證管理處所調閱

之。 

㈡依法有權調借會計憑證之機關、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調借會計

憑證時，應備函載明法律依據、調借目的、由對口業務單位依

來函，經單位主管批示後，簽會會計室核章，陳機關首長(或

授權代理人)核准後，填寫調借申請單及會計憑證調借明細，

至會計室辦理調借，並應負會計憑證保管責任，且由簽案單位

負稽催歸還之責。 

肆、會計憑證調閱、調借應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調閱或影印會計憑證，應於會計憑證管理處所為之。 

二、申請調閱或影印會計憑證，會計憑證管理承辦人員應全程在場

監視，並應於當日歸還及點收調閱或影印會計憑證之張數；其



未能於當日調閱或影印完畢者，調閱申請人應敘明原因，簽奉

機關首長(或授權代理人)核准後，重新辦理調閱。 

三、調閱、調借會計憑證時，應保持會計憑證資料之完整，不得添

註、塗改、增損、抽換、拆散等，並不得為簽准範圍外擅自影

印、翻閱抄錄，如有違反將追究相關行政、刑事責任。 

四、會計憑證調閱、調借內容中，如有涉及個人資料，申請單位請

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並應予保密。 

五、會計憑證調閱完畢，會計憑證管理承辦人員應當場檢視申請人

歸還會計憑證之完整性及是否有不當損壞情形。其有損毀或破

等不當使用情形，除當場告知調閱申請人外，並依有關法令規

定辦理。 

六、調借會計憑證申請人無法於原申請歸還日返還者，應於歸還到

期日七天前填寫「調借會計憑證展期申請單」，經機關首長核

准後，依核准之延展日期歸還(如附件四)。 

七、對於已逾歸還期限者，除經機關首長核准展期外，會計憑證管

理承辦人員應定期製作「逾期未歸還檔案稽催單」(如附件三)

向調閱單位辦理催還，並陳報有關單位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。 

伍、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陸、本須知陳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